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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：牟宁

被告：上海中学生知识报社

案由：著作权（署名权）纠纷

一审 月年 日，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决时间：

二审 年 月 日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时间：

一、案情

在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与上海中学生知识报社联合举办的上

海市第九届中学生作文竞赛中，由上海中学生知识报社牵头成

立了比赛组委会、命题委员会、作品初评组、终评委员会以及

《成长启示录》（上海市第九届中学生作文比赛获奖作品选）一

书的编辑委员会，确定了该书主编、副主编和编辑委员会成员

名单。

年 月，上海中学生知识报社聘用牟宁作为报社初

年 月中部编辑，合同期至 。 年 月牟宁被调至报

月中旬，上海中学生知社书刊部工作。同年 识报社安排牟宁

从 篇事《成长启示录》后期成书编辑工作。牟宁对入选的

作品及后记进行部分文字的修改、加工、润色；起草了该书前

言（经编委会审定，修改后以编委会署名刊出）；排列目录次

序和为《代跋》作文字修改并拟定了“中国的未来和希望”的

题目，并对该书第一版电脑打印稿作了校对。

法人作品还是职务作品

牟宁诉上海中学生知识报社署名权纠纷案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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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 年上海中学生知识报社与少年儿童出版社签

订《成长启示录》出版合同，合同中规定上海中学生知识报社

作为《成长启示录》一书的著作权人，负责《成长启示录》一

书的组稿、选编并按规定向学生作者支付稿酬。牟宁作为上海

中学生知识报社的聘用人员在工作期间均领取工资，其中

元，月 月 月年 每月至 元。

二、一审双方诉辩理由

原告牟宁诉称：其在编撰《成长启示录》过程中，完成了

对 篇入选作品、后记稿的篇获奖作文的筛选和对 文字

修改、“前言”部分的全文撰写、目录编排，《代跋》题目拟定

和校对工作。其付出了劳动，但署名权却受到侵害，故要求上

海中学生知识报社停止侵害、赔礼道歉，确认牟宁为该书副主

编的署名权，赔偿稿费、稿酬等损失 元。

被告上海中学生知识报社辩称：《成长启示录》系由市教

委教研室与该报社联合举办的中学生作文比赛获奖作品的汇

集，其作为该书的编辑单位享有该书的著作权。牟宁不是著作

权人，其作为报社聘用的人员对该书所从事的文字加工、初校

等工作是其应承担的本职工作，牟宁的署名应由著作权人决

定。

三、一审法院的审理结论

一审法院认为：《成长启示录》是由被告主持编写，代表

报社的意志进行编辑创作，并由报社承担责任的作品，故被告

系该书的著作权人，其作为著作权人有决定署名的权利。原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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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该书的成书过程中，即完成职务创作的工作中，虽然也付出

了编辑的专业劳动，但其要求在该书中署名及其他诉讼请求无

法律依据。

据此，法院判决：原告诉被告侵害署名权的诉讼请求不予

支持。本案受理费 元由原告承担。

四、二审双方诉辩理由

一审判决后，原告不服，提起上诉。

上诉人（一审原告）诉称：原审法院对本案的部分事实、

系争作品的法律性质和著作权的归属认定错误，判决适用法律

不当，要求重新审理此案以保护其合法权益。

被上诉人（一审被告）辩称：《成长启示录》是一部法人

作品，此书的组稿、确立体系、投资、出版等都由被上诉人决

定，故被上诉人是该书的著作权人。上诉人不是该书的主要编

撰人，上诉人从事的部分后期文字加工、初校工作是其本职工

作，作为著作权人的被上诉人有权决定其他人员的署名。

五、二审法院的审理结论

二审法院认为，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。《成长启示录》

（上海市第九届中学生作文比赛获奖作品选）是由被上诉人主

持并代表被上诉人的意志进行编辑创作的，由被上诉人承担责

任的作品，故该部作品的著作权属于被上诉人，其作为著作权

人有决定编辑人员名单的权利。上诉人在《成长启示录》的成

书过程中，虽然对入选的作品及后记进行部分文字上的修改、

加工、起草了该书前言、排列目录次序等，但这些工作的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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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并且是属于专业编辑人员的本职工作范

围，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要求确认其为副主编的署名权无法

律依据并无不当，给予支持。

二审法院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 条第

款第 项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本案上诉费人民币 元，由上诉人牟宁负担。

六、法理评析

这是一起特殊的署名权纠纷案，它与我们平常所说的著作

权的署名纠纷相比有一些自己的特殊性，该案的症结点在于判

定这部作品的性质究竟是单位作品还是职务作品。笔者想主要

从上述两个方面来对这个案子做些讨论。

（一）关于作品的性质问题

几个概念的澄清

这个案子的关键点是看这部作品的性质究竟是单位作品还

是职务作品，这其中涉及到几个概念，需要在这里略做说明。

编辑作品（即汇编作品）

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款的规定：“编第 条第

辑，是根据特定要求选择若干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断汇集编排成

为一部作品。”那么关于“编辑作品”的概念也就很清楚了，

即编辑人根据自己的意志，为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，

创造性地将两个以上的作品在不改动原作的情况下，进行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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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、汇集等编排活动而产生的作品 。编辑作品的著作权归编

辑人所有，但是编辑作品的著作权人在行使著作权的时候不得

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，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编辑作品所具

有的双重著作权问题。编辑作品的著作权人可以是法人或非法

人单位，也可以是自然人。

）单位作品

很多国家在理论界和著作权法所确立的体系中都没有“单

位作品”的概念，这主要的理论依据是著作权所保护的客体是

作品，而作品是作者思想、情感的体现，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

没有思想，因此也就不会有作品，不应该成为著作权人②，例

如德国等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只有自然人才能成为著作权法意义

上的作者。但是我国的著作权法体系中有关于单位作为作者的

提 款规定：“由法人或者非法人法。我国著作权法第 条第

单位主持，代表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意志创作，并由法人或者

非法人单位承担责任的作品，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视为作者。”

这即是通常所说的法人作品的规定，这项规定与我国的现实国

情是密不可分的。

由这项规定，我们可以看出，要构成法人作品，必须符合

以下一些要件：首先，作品的形成必须在单位的主持下进行；

其次，作品代表的是单位的意志；再次，作品产生的责任由单

位来承担。只有以上三点均符合，我们才能判定一件作品是单

位作品，单位是它的著作权人。

职务作品

①见李景华、浦增平著《试论合作作品的划分》， 年载《人民司法》，

期第 。

②见刘春田著《著作权的主体和归属》，载《版权法讲座》，法律出版社

年版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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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欧美国家又称为雇佣作品，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或企

业、单位雇员在其职务范围内所创作的作品。我国著作权法第

条规定：“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工作任务所创作

的作品是职务作品。”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谁所有视具体情况

不同而有两种不同的归属。

第一种是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作者所有，但法人或者非法

人单位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。作品完成两年内，未经

单位同意，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法使用

该作品。如果作品完成两年内，单位在其业务范围内不使用，

作者可以要求单位同意由第三人以与单位相同的方法使用，作

者许可第三人按与单位使用相同的方法使用作品所获得的报

酬，由作者与单位按约定的比例分配。作品完成两年后单位有

权在其业务范围内继续使用。

另一种是作者仅享有署名权，著作权法规定的其他权利归

法人或非法人单位享有。这种情况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非法人

单位的物质条件创作，并由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承担责任的工程

设计、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书，计算机软件、地图等职务作

品，或者由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合同约定其著作权由法人或非法

人享有的职务作品。

职务作品的认定要具备两个要件：

第一，职务作品的作者必须是公民（自然人），即某个特

定单位的职工、在编人员或雇员。作者的创作活动与其在单位

所承担的本职工作或任务有关。

第二，作品必须是履行单位工作任务的结果。所谓完成单

位工作任务而产生的作品，指职工根据单位下达的书面或者口

头指示创作与本单位工作业务有关的作品。在创作的过程中，

作者有权从单位不定期领取劳动报酬或者利用法人或非法人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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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所提供的物质技术条件进行创作，但同时必须接受单位必要

的指导和监督。

这两个要件缺一不可，只有同时符合这两个要件，才构成

职务作品

本案中作品性质的确定

本案中的作品属于编辑作品

这是毋庸置疑的。本案中的系争作品《成长启示录》是选

择了 篇上海市第九届中学生作文比赛中的获奖作品进行筛

篇作品入选汇集而成的。符合编辑作品的特选，将其中 征，

属于编辑作品的范畴。但是仅仅确定这一点还不能确定该书的

署名权究竟应该归谁所有，因为编辑作品的著作权可以由单位

享有，也可以由自然人享有。

）本案中的作品是单位作品还是职务作品

这是确认署名权归属的关键。由于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就算

是归单位所有，进行创作的单位职工依然享有在作品上署名的

权利，那么一旦《成长启示录》被认定为职务作品的话，作为

进行了创作活动的单位职工，牟宁就享有在《成长启示录》上

的署名权；而如果《成长启示录》被认定为单位作品的话，单

位就是该书的著作权人，享有署名权。

经过上述对于单位作品和职务作品概念的阐述，以及对其

构成要件的论述，我们不难发现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体现

的意志不同：职务作品的作者是为了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而

进行创作，其工作任务既包括作者的本职工作，又包括本职工

作之外单位交给的任务，它体现的是执笔人的意志；而法人作

品的执笔人除了为完成单位任务而进行创作外，还必须体现单

位的 而在本案中，笔者认为《成长启示录》应该属于单意志

位作品，基于以下几点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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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《成长启示录》体现的是单位的意志：

《成长启示录》是由上海中学生知识报社创意并发起的，

由该社投资，并组织、主持编写；该书组稿、确立体例等均由

该报社决定，这是单位意志的一种体现；完书之后又以单位的

名义发表，由单位向学生作者支付稿费，体现了报社对该作品

承担责任。由此，《成长启示录》完全符合单位作品的特征，

体现的是单位的意志。

其次，要将职务作品与单纯的提供劳务的情况加以区别：

职务作品是单位职工在完成单位给予的任务时创作的作

品，这其中虽然也体现为为单位进行一定的劳动，但是它与单

纯的提供劳务的情况不同，职务作品中包含了创作的成分，有

作者自己意志的体现。而提供劳务则没有“创作作品”这一法

律特征。一部作品的形成与提供劳务的得力与否关系甚密，有

时提供劳务对作品的完成和出版、发表具有决定作用，但这仍

不能改变劳务的属性。劳务活动不能认定为创作行为，不能享

有版权。虽然在《成长启示录》的成书过程中，牟宁担任了筛

选、目录编排、校对等工作，但这只是一种提供劳务的行为，

其不能自己决定选人哪些文章、体例编排等内容，而是要经过

上海中学生知识报社的同意，这其间体现的是单位的意志。

由此可见，《成长启示录》是一部单位作品，应该由单位

享有著作权和署名权。

（二）本案的特殊性所在

本案的署名权之争与一般意义上的署名权纠纷不同，一般

意义上的署名权纠纷都是要确定著作权的归属，然后再来认定

署名权应该归谁所有。而在本案中，单位作品的署名权是有一

定的特殊性的，单位作品上所属为“主编”、“副主编”的人并

不享有作品的著作权，作品的著作权还是归单位所有的，即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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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中学生报社在该书上属上牟宁为副主编，牟宁也不享有对

于该书的著作权。

（三）解决此类纠纷的几点建议

这类涉及到单位与个人之间的署名权或者著作权之争的纠

纷现在越来越多，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一些途径来避免此类

纠纷的出现。

单位和职工在发生此类工作关系的时候，应事先明确

著作权的归属，事先约定双方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，这是

避免此类纠纷发生的根本途径。

由于在一部作品形成的过程中，要涉及到很多人，这

些人都要付出很辛苦的劳动，如果不能在最后的结果中给予体

现，可能会挫伤单位职工的工作积极性。再由于单位的编辑作

品上署名为“主编”、“副主编”的也并不享有该作品的著作

权，因此，单位可以在作品上给予付出劳动的职工以工作性的

署名，或者可以在作品的说明栏或者序言中对于职工的劳动有

所体现，以调动积极性。

在知识产权的纠纷中，关键是各权利人之间一个利益

平衡的问题。这类案件也不例外，要避免此类纠纷的出现，最

根本的方法还是做好利益平衡的工作。如果兼顾到了各利益人

的相关利益，纠纷也就可以避免了。

参考资料：

郑成思著： 年版。《版权法》，人民大学出版社，

年 月郑成思著：《知识产权法》，法律出版社，

第一版。

吴汉东主编：《知识产权法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

年 月第一版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12 页

刘春田著：《著作权的主体和归属》，载《版权法讲

座》，法律出版社 年版。

见李景华、浦增平著：《试论合作作品的划分》，载

《人民司法》， 年第 期。

祝晓风、曹正著：《孙敬修爷爷讲出的一串官司》，于

搜索所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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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权 商标：谁更厉害？

——冯雏音等诉江苏三毛集团公司著作权纠纷案

原告：冯雏音，张娓娓，张晓，张融融，张朵朵，张建军，张慰军，张

苏军

被告：江苏三毛集团公司

案由：著作权侵权纠纷（著作权与商标权的权利冲突）

一审 月 日，上海市第判 一中级人民法院决时间： 年

月 日，上海市高级人民二审判决时间： 年 法院

一 、案情

这起有名的案件争议的对象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“三毛”

形象。我们知道，已故漫画家张乐平于 年创作了大脑袋、

圆鼻子、头上仅有三根毛的“三毛”漫画形象，其代表作有

日，上海《三毛从军记》、《三毛流浪记》等。 年 月 市

版权处对张乐平创作的美术作品“漫画三毛形象系列”予以登

记（登记号为作登字

年初，原告发现被告销售的产品上附有“三毛”漫

画形象的商标，被告还将“三毛”漫画形象作为被告的企业形

象在户外广告、职员名片、报刊、企业内部铭牌上使用。原告

认为其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，遂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经 日月 至 月年年法院查明，被告于

日期间，共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类标有商标局申请

“三毛”漫画形象的商标（已核准 类）。在此期间，被告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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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制标有“三毛”漫画形象的商标 只，现尚有库存

只。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证明，被告目前只在“精纺

呢绒”上使用“三毛”牌注册商标。

二、一审双方诉辩理由

原告冯雏音等 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诉称：已故作家张乐平

于 世纪 年代至 年代创作了家喻户晓、脍炙人口的主

人翁为“三毛”的漫画故事，其代表作如《三毛流浪记》、《三

毛从军记》、《三毛新事》等。而那个大脑袋、头上只长三根头

发、鼻子圆圆的小男孩“三毛”的漫画形象，作为一个美术作

品其著作权已被公认属于张乐平所有。张乐平去世后，其生前

全部著作中的相关权利皆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和保护。原告最

近发现被告未经张乐平的继承人同意，擅自将张乐平创作的

“三毛”漫画形象作为其企业的商标进行注册并广泛使用。原

告认为，被告的上述行为已构成对张乐平及其继承人的严重侵

权，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和自已的合法权益，原告特向法院起

诉，要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、公开登报赔礼道歉、赔偿经

万元、诉讼费济损失人民币 由被告承担。

被告江苏三毛集团公司及其委托代理人辩称：被告是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的规定申请“三毛”牌商标，而申

请行为不是侵权行为，国家工商总局依法核准被告申请注册的

“三毛”商标，被告依法使用，故不构成对原告的侵权；原告

作为著作权人的继承人，不享有对被继承人人身权的继承，故

要 万元求被告向其赔礼道歉没有法律依据；原告诉请赔偿

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。另外，被告在庭审中辩称，其使用的

“小男孩”形象是被告委托当地搞美工的高建森为被告设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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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商标，与原告的“三毛”并无联系。

三、一审审理结论

经过审理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：

原告作为著作权人张乐平的继承人，合法继承该著作

权的财产权，对被告未经许可将著作权人创作的“三毛”漫画

形象作为商标和企业形象使用的行为，有权提起诉讼。

被告虽然称其委托当地的一个美工设计商标，现原告

的诉讼请求是被告未经原告许可，将该“三毛”漫画形象作为

商标申请注册和作为企业形象使用，因此该使用行为应由行为

人即被告对申请以及使用行为负责。至于被告委托的设计者的

侵权行为，可另行解决，设计者不是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被

条告。此外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实施细则第 第 款

第 项规定，侵犯他人合法的在先权利进行商标注册的，可以

作为可撤销其注册商标的理由，而被撤销的商标专用权视为自

始即不存在，因此，被告所称的其使用的商标已被核准登记注

册，使用行为就是合法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。

本案涉及著作权与商标专用权的权利冲突，本案原告

主张的是著作权，而被告的商标权已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

商标局核准注册，故本案仅对被告使用“三毛”漫画形象是否

构成对原告继承的著作权的侵害作出判决，不涉及被告商标专

用权的问题。对被告商标专用权的问题，应由原告另行向国家

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出。

原告主张的是著作权中的财产权，被告是将“三毛”

漫画形象作为商标和企业形象使用，严格地讲不是著作权意义

上的复制、发行著作权人的作品，同理，被告使用“三毛”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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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与被告的产品利润没有必然联系，因此不考虑被告的利润情

况。原告在行使经济赔偿的举证时，提供了其委托上海市商标

事务所提出异议的费用共 元、 元律师代理费
，

（ 合 计 ，考 张“三毛”虑到被告已使用了

商标，故由被告酌情赔偿原告 万元。

原告作为已故著作权人的继承人，享有在著作权保护

期内该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，由此，原告诉请要求

被告登报赔礼道歉没有法律依据，不予支持。

据此，一审法院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

条、第 项款第 、第条第 项、第 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条国著作权法》 条第第 项 第 款、第 、第 条第

项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 项、 款第条第承法》第 条第

项的规定，作出第 如下判决：

被告江苏三毛集团公司应停止在产品、企业形象上使

用“三毛”漫画形象作品，对库存的标有“三毛”漫画形象的

件商标予以销毁；

被告江苏三毛集团公司应赔偿原告冯雏音等经济损失

人民 万元；币

原告冯雏音等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。

本案诉讼 元，费人民币 万元由原告负担

元被告负担 。

四、上诉双方的诉辩理由

被告对一审判决不服，故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

诉。

在二审中，上诉人江苏三毛集团公司及其委托代理人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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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使用的“三毛”商标的创意并非来自张乐平笔下

的“三毛”形象，该商标的著作权应归商标设计人；

“三毛”商标系经商标局核准注册，被告江苏三毛集

团公司是合法使用该商标；

原告并没有经济损失，被告不应予以赔偿。

五、二审审理结论

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：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属实。在

审理中，上诉人也未能提供新的有效证据。法院认为，以“三

毛”为主人翁的漫画故事家喻户晓、脍炙人口，影响非常广

泛，事实上上诉人不可能不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个“三毛”，因

此，尽管被告称其委托他人代为设计商标，也不能得出这样一

个结论：被告不知道或者不可能知道三毛漫画形象作品的存

在。被告江苏三毛集团公司的行为确已构成侵权，其上诉理由

不能成立。

据此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条第 款第（ 项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讼法》第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二审诉讼费人民币 ，
元由上诉人江苏三毛集团公司

负担。

六、法理评析

本案由于其特殊性，得到了广泛的关注，此案涉及的法律

问题很多，具体总结起来，主要有以下一些：

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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